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乙、討論事項 

第一案 

案由：本公司為營運需要，擬向由兆豐國際商業銀行股份有限公

司及臺灣銀行股份有限公司為主辦銀行之聯合授信銀行團

洽借貸款如說明，請  公決案。 

說明：一、貸款金額：最高不超過新台幣 108 億元。 

二、貸款期間：7年。 

三、還本方式：自首次撥款日起滿3年後，每半年為一期平

均攤還本金。 

四、貸款利率：次級市場 90 天或 180 天期短期票券利率

+0.69％(惟稅前利率不得低於 1.55％) 。 

五、為擔保本公司依聯合授信合約所負之債務，本公司需

提供位於麥寮廠區之土地為擔保。 

六、本案聯合授信合約及相關文件擬授權董事長代表本公

司簽署或蓋用經濟部登記之本公司與負責人印章。 

七、是否可行？敬請  公決。 

決議：全體出席董事同意通過。 

 

第二案 

案由：本公司擬捐贈長庚大學新台幣 422 萬 3,828 元，請  公決

案。 

說明：一、為記錄台塑企業奮鬥及成長歷程，並將發展過程之相

關文物作一完整收藏，以呈現台塑企業之文化精髓，

乃於長庚大學校內設立「台塑企業文物館」，並以此做

為企業永續發展之資訊中心，傳承企業精神。 

二、目前台塑企業文物館係由長庚大學負責營運管理，為

利該館運作，本公司擬與南亞塑膠工業股份有限公

司、台灣化學纖維股份有限公司及台塑石化股份有限

公司各捐贈長庚大學新台幣 422 萬 3,828 元，作為該

校 101 學年度用以支應台塑企業文物館之營運支出，

是否可行？敬請  公決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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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本案董事長及出席董事王文淵、王文潮等 3 人因擔任長庚大學

董事職務，故應予迴避，並由董事長指定常務董事王瑞華暫代主

席。） 

決議：除上述董事因利害關係迴避外，其餘出席董事均同意通過。 

 

第三案 

案由：為配合業務需要並有效運用資金，擬依照本公司資金貸與

他人作業辦法之規定，以本公司 102 年 6 月底合併財務報

告為基礎，增訂本公司 102 年 11 月資金貸與麥寮汽電股份

有限公司，貸款金額及計息方式詳如議程第 7 頁，請  公

決案。 

說明：一、本案計息方式為「不低於 CP2（90 天期融資性商業本

票）+0.75％」（約年息 1.64％），高於目前 1年期郵政

定存儲金利率 0.51％。 

二、本案貸與期限最長以 1 年為限，謹檢附資金貸與他人

評估表（詳如議程第 8頁），是否可行？敬請  公決。 

（本案董事長及出席董事王文淵、王瑞華等 3 人因分別擔任麥寮

汽電公司董事長或董事職務詳如書面說明，故應予迴避，並由董

事長指定常務董事王文潮暫代主席。） 

決議：除上述董事因利害關係迴避外，其餘出席董事均同意通過。 

 

第四案 

案由：本公司為配合業務需要，透過合格廠商公開詢價方式，擬

向關係人台朔重工股份有限公司訂購設備，總價款為新台

幣 1億 4,668 萬 9,565 元，是否可行？請  公決案。 

（本案董事長及出席董事王文淵、林健男等 3 人因分別擔任台朔

重工公司董事長或董事職務詳如書面說明，故應予迴避，並由董

事長指定常務董事王文潮暫代主席。） 

決議：除上述董事因利害關係迴避外，其餘出席董事均同意通過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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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五案 

案由：本公司間接轉投資事業大陸「台塑工業（寧波）有限公司」

為擴建需要向銀行借款，擬由本公司出具承諾函，請 公

決案。 

說明：一、「台塑工業（寧波）有限公司」為取得擴建均一粉及

新增乳化粉計畫之土地使用權、購建廠房、購買機器

設備及其附屬設備所需資金，擬向各銀行申請辦理美

金 7,800 萬元之融資貸款。 

二、前項授信案以合作金庫商業銀行股份有限公司、臺灣

銀行股份有限公司、兆豐國際商業銀行股份有限公

司、華南商業銀行股份有限公司、彰化商業銀行股份

有限公司及台北富邦商業銀行股份有限公司為主辦銀

行，並依主辦銀行要求，須由本公司出具承諾函

（Letter of Undertaking）詳如附件三。 

三、承諾函主要內容如下： 

1.本公司不會因出具承諾函而對上述借款負有任何保證

及清償之責任。 

2.於必要範圍內，本公司將盡力協助借款人清償上述借

款。 

四、本承諾函授權董事長代表本公司簽署或蓋用經濟部登

記之本公司與負責人印章。 

五、是否可行？敬請  公決。 

決議：全體出席董事同意通過。 

 

第六案 

案由：本公司間接轉投資事業大陸「台塑丙烯酸酯（寧波）有限

公司」為擴建需要向銀行借款，擬由本公司出具承諾函，

請 公決案。 

說明：一、「台塑丙烯酸酯（寧波）有限公司」為取得丙烯酸及

丙烯酸酯二期擴建計畫之土地使用權、購建廠房、購

買機器設備及其附屬設備所需資金，擬向各銀行申請




